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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533工程”实施细则（节选）（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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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为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工作，中宣部于1997年和2001年先后公布了两批203个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几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

这些示范基地在建设、管理和使用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加

强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形势发展要求相比，不少示范基地在工作

中还存在许多不适应的地方：有的展示内容单调，展示手段落后；有的投入不足，日

常维护和改扩建资金短缺；有的内部管理不善，职工队伍不稳，影响了工作的正常开

展。组织实施“533工程”就是针对示范基地存在的问题，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二、组织实施“533工程”，重点是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直接反映中国

革命斗争史和中共党史的示范基地进行资助。准备用五年时间，通过中央资助一点、

地方政府支持一点、教育基地自筹一点的办法，使这些示范基地在展出内容与展示手

段、服务质量与教育效果、内部管理与环境面貌三个方面得到显著改善，更好地为加

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服务，为加强和改进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服

务，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服务。

　　三、从2004年底开始，根据实际情况，每年对部分示范基地进行重点资助，主要

用于纪念设施的改陈布展、遗址遗迹的保护和必要的环境整治。按照“三个一点”的

要求，除了中央从文化事业建设费和有关资金中拨付外，地方政府在安排文化事业建

设费和有关资金时要给予相应资助，示范基地可根据情况自筹部分经费。此前已获资

助、进行过全面整修或条件已经具备的示范基地不在资助范围。组织实施“533工程”

要与发展红色旅游结合起来统筹考虑。

　　四、需要资助的示范基地，首先向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提出申请，由宣传部

会同发展改革部门、财政厅(局)、文物局等共同研究，按轻重缓急分批申报。报告要

从着眼于发挥示范基地教育作用的角度说明申请理由，并提供项目论证方案、场馆效

果图和经费概算表等。涉及文物维修项目，要符合《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2005

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要优先资助反映抗日战争内容的示范基地。《实施细则》

下发前已经申报、但未进行科学论证和详细概算的示范基地，要按照新的规定重新申

报。

　　五、为保证“533工程”的顺利实施，决定成立由中宣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

国家文物局组成的协调指导小组，以及由上述四部门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

究室、民政部等有关方面组成的协调指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协调指导“533工程”论证

审批的有关事项。示范基地较多的省、区、市可参照成立相应机构。

　　六、“533工程”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必须认真贯彻中办、国办

1996年5号文件和中央1999年7号文件精神，严格履行报批程序，不准乱投资、乱搭

车、乱上项目、乱占耕地，防止贪大求全、推倒重来。要着眼于教育，统一考虑硬件

和软件建设，把软件建设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项目报告、具体规划和工程实施要实

事求是、科学论证、公开招标、厉行节约，按照文化事业建设费和有关资金的使用管

理办法，做到专款专用，坚决杜绝腐败现象。项目完工后，受资助单位要就资金使用

情况写出专门报告，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督促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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